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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實施目的： 

為建立研究型工讀生任用及管理制度，以落實支援教師學術暨實務產

能之研究人力資源，並提供本校學生參與學術研究暨實務研發之機

會，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研究型工讀生為勞僱型兼任助理，其工作內容如： 

一、協助教師問卷資料輸入。 

二、協助教師訪談記錄轉錄文字稿。 

三、協助教師問卷施測及收集。 

四、教師交辦之其他研究暨實務工作等。 

第三條 研究型工讀生申請與優先配置原則： 

一、本校專任教師或約聘講師(含)以上之職級得申請研究型工讀生一

位。研究型工讀生配置以一學期，最多 5 個月為限，每一學期均

可提申請案，惟核定與否需視申請案件及經費而定。該計畫案申

請優先序，依下列原則： 

（一）未獲校內外經費補助(已連續 2學期獲研究型工讀生補助之

教師，申請排序將為最末)。 

（二）獲校內外經費補助者 

1. 僅申請公假，未編列經費預算。 

2. 未編列工讀金或兼任助理費。 

3. 有編列工讀金或兼任助理費，但為跨領域整合型計畫。 

（三）其他。 

二、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每年二月或八月，於公告期限內完成申請程

序及繳交相關資料，逾期恕不接受補件申請。依本校「學術倫理

實施辦法」應完成相關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究發展處依前五項

申請優先序進行評比，若優先序相同，則以第一次申請教師為優

先核定依據。申請通過後即可開始聘用，聘用截止日至一月底或

七月底。 

第四條 研究型工讀生之遴選與薪資： 



一、遴選原則： 

凡本校學生對參與研究有興趣者，前一學期學業暨操行成績均達

八十分（含）以上者，得申請擔任研究型工讀生，家境清寒可提

供證明者優先考量。研究型工讀生之遴選得由研究發展處透過申

請教師推薦或校園徵才。 

二、工讀金： 

依本校最新公告之「教師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規定。每月工

作時數最高 30小時，每學期最多核給 100小時工讀時數。 

三、培訓與講習： 

研究型工讀生皆應出席研究發展處所舉辦與指定之教育訓練課程

或研習課程，並由研究發展處給予教育或研習時數認證，全程參

與者將列為次學期優先錄用對象。 

第五條 研究型工讀生經費申請： 

研究型工讀生應確實登錄工讀資料及遵循學校工讀相關規定，依規定

時程進行經費申請；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校內經費支應，惟補助經費視

當年度預算得以調整。 

第六條 成效考評： 

申請教師應於工讀生任用期限截止後二週內繳交「研究進度報告書」，

未按時繳交者，停止未來一年之申請案。 

第七條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